
臺北市各區公所114年第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114年9月30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 

二、地點：臺北市松山區公所10樓會議室                紀錄：盧冠岑 

三、主席：松山區公所冀凱倩主任秘書 

四、出席委員：師豫玲委員、楊文山委員、臧傑委員（陳力葦課長代）、雷淑娟 

    委員、黃文麗委員（林鈴珠課長代）、周之雅委員(羅勝全課長代)、陳雅委 

    員(黃梅怡課長代)、許嘉洺委員(羅文卿課長代)、欉俊杰委員、林意閔委員 

    出席人員：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婦幼科葉靜宜聘用研究員、松山區公所陳郁婷 

    課長、信義區公所蔡承翰約僱人員、大安區公所趙家逵課員、中山區公所鍾 

    孟琦課員、中正區公所黃珮雯主任、中正區公所甘若文課員、大同區公所何 

    姍珊課員、大同區公所廖冠豪課員、萬華區公所李惟仁辦事員、文山區公所 

    葉桂海課員、南港區公所吳艾靜課員、士林區公所趙美玲課長、士林區公所 

    宋愛萍約僱人員、內湖區公所許凱雯課員、北投區公所倪鈺婷課長、北投區 

    公所劉賓亘課員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一) 報告案一：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說明：（略） 

裁示：同意備查。 

 

(二) 報告案二：前次會議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案號 列管事項 
前次辦

理情形 
主席裁示 

權責

單位 
執行情形 

列管

等級 

11401200

1 

113年各區

公所推動性

別平等工作

成果報告 

114年第

1次性平

小 組 會

議報告 

1.成果報告宜與

性別平等議題有

關，如辦理活動

時，名稱選用更

具性別平等意涵

之名稱。 

各區

公所 

依委員建議

修正。 

 

 

 

A 

2.鼓勵家務收納

整理班相關活動

辦理，可以給男

性優先參與權，

各區

公所 

依委員建議

作為後續辦

理活動之參

考。 

A 



案號 列管事項 
前次辦

理情形 
主席裁示 

權責

單位 
執行情形 

列管

等級 

倡導性別平等，

並參考統計性別

數 據 的 參 與 成

效。 

 

3.建議統一各區

「 性 別 預 算 編

列」彙整的方式

或類別。如分為

人口政策、教育

訓練等類別。 

各區

公所 

已依委員建

議修正分析

報告，本案

建請解除列

管。 

 

A 

4.「性別預算編

列」下年度與本

年度相較之增減

未填寫，建議列

出下年度與本年

度之預算數，能

更清楚了解實際

運作情形。 

各區

公所 

已依委員建

議修正分析

報告，本案

建請解除列

管。 

 

A 

5.填列成果報告

時，需注意活動

內 容 是 否 符 合

「推展性別平等

工作策略及具體

措施之類別及項

目」。 

各區

公所 

已依委員建

議修正分析

報告，本案

建請解除列

管。 

A 

114012002 各公所114年

性別影響評估

檢視表，於

114年9月5日

前提交予本所

俾利陳報。 

114年第 1

次性平小

組會議報

告 

於114年9月5日前

送交松山區公所

彙整。 
松山

區公

所 

依委員建議

彙整。 

 
A 

 

(三) 報告案三：114年各區公所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提請討論。 

   說明：由大安區公所、中正區公所及大同區公所進行口頭報告。 



委員建議摘要暨裁示事項 

師豫玲委員 

1. 各公所報告建議： 

建議各區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時，將各項評估結果實體化，讓大

家清楚看到數據，才能更好理解整體的性別影響評估情形。 

2. 大安區公所報告： 

(1) 檢視表1-2關於「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資料蒐集」中提及政策規

劃者人數，但未呈現性別比例，建議補充性別佔比數據，否則難

以呼應1-3表格中「性別比例差距大」的說明。受益者部分同樣

缺乏性別比例，建議補充數據。 

(2) 檢視表2-3提及「籌編年度概算時有編列或調整經費配置者並納

入性別預算」，但未具體說明預算金額，建議詳細說明編列預算

的金額。 

3. 中正區公所報告： 

(1) 在評估項目1-2中針對受益者（洽公民眾）辦理之定期滿意度調

查，建議調查期間可延長，以避免特定時點造成樣本偏差。 

(2) 在評估項目2-1中的性別議題探討並訂定執行策略中，志工服務設

計建議規劃更多元的服務項目，提升男性參與志工服務的意願。

另外，目前有許多企業志工合作計畫，也能做為策略參考的方

向，如有些企業提供員工志工公假，或是與當地企業合作，透過

「一日企業志工」方式，增加民眾參與意願，期能減少性別比例

差距過大的問題。 

(3) 在評估項目2-3關於編列或調整相關經費配置，提及依據「臺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訂定志願服務計畫經費統一原則」規定，編列

「志工意外保險費」（投保費以每人每年最高單價180元為限），其

中報告口頭說明目前所內志工保險費為單價150元，建議在填報經

費時，可同時標註兩筆數字，如「現行最高標準為180元，實際執

行為150元」，以便後續經費編列時參考與調整。 

4. 大同區公所報告： 



委員建議摘要暨裁示事項 

部分區公所（如中正區）報告中列有經費明細，像是「辦理知能補充

訓練專題演講鐘點費」（含辦理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的預算，但大同區

公所於評估項目2-3並未提及此經費及項目，建議各區參考補充，以確

保資料呈現一致。 

楊文山委員 

1. 各公所報告建議： 

各區公所進行滿意度調查時，建議各區未來可採用共同問卷設計，以

利資料一致與跨區比較。若問卷題項統一，也較能提升分析效度與政

策參考價值。 

2. 大安區公所報告： 

報告內容偏向描述硬體與流程，缺乏統計數據或具體評估結果，較難

看出受益對象狀況。建議加入調查數據，呈現客觀分析，讓性別影響

評估檢視表更完整。 

3. 中正區公所報告： 

(1) 中正區公所的報告完整，無論性別評估或服務觀點皆具體。 

(2) 在評估項目1-2中針對受益者（洽公民眾）辦理之定期滿意度調

查，調查時間點為5月，是否有影響受訪者樣本組成的可能？如

社會課受訪者偏多，是否與發放補助或特定業務有關。建議將調

查區間拉長，更具有可信度。 

(3) 在評估項目2-1中針對「志工隊性別落差較大」之情形訂定性別

目標，男性志工招募確有困難，建議可觀察志工「服務時數」貢

獻度，而非僅看人數。 

4. 大同區公所報告： 

(1) 在評估項目2-1中，提及性別平等應兼顧男性參與，並在志工招募

與規劃機制時，往鼓勵男性志工加入的方向去思考，減少以被動

或強制方式進行，是不錯的策略。 

性別平等辦

公室 

1. 各區公所報告建議： 

(1) 各區公所撰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時，數據呈現的方式多元，有



委員建議摘要暨裁示事項 

的用滿意度調查數據，有的用洽公人數統計，都是不錯的方法。

建議透過性別影響評估找到更多促進性別平等的著力點。 

(2) 各區在檢視表中提出的性別目標與執行策略，建議在後續會議持

續追蹤執行情況與成果，即使未完全達成目標，也能作為精進性

別目標執行策略及配套措施的參考方向。 

(3) 部分區公所在撰寫檢視表時，對應填寫內容不熟，容易導致資訊

過多、方向模糊。建議未來撰寫可參考市府性平辦官網上的「性

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撰寫指引」，了解每一項目應如何填寫。 

2. 大安區公所報告： 

簡報部分有列出友善民眾的空間及服務措施，也特別說明針對人員性

別意識培力具體作為，並配合執行近期政策如「月經友善措施」，值得

肯定。在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部分，有幾點建議： 

(1) 受益者數據不足：在評估項目1-3第二點提及「受益者尚無明顯性

別差距，與服務提供者比例相符」，但缺乏明確數據佐證。建議補

充相關數據，若無數據則不宜保留此段文字。 

(2) 性別目標標註不明確：在評估項目2-1勾選「有訂定性別目標」，

但未說明放在哪一個計畫中。若為使用市府既有計畫，應更清楚

標註。 

(3) 弱勢族群統計：評估項目2-2「訂定執行策略」部分，有提及弱勢

族群，建議在性別統計中同時呈現其他特性數據，例如原住民、

新住民、高齡者、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甚至有3

歲以下子女家庭，這樣更能顯示服務對象多元性。 

3. 中正區公所報告： 

(1) 在評估項目1-2中針對受益者（洽公民眾）辦理之定期滿意度調

查，調查問卷僅能提供性別統計數據，資訊有限，建議增加基本

資料（如年齡或職業），以利分析，惟需注意涉及個資蒐集的合規

性。 



委員建議摘要暨裁示事項 

(2) 評估項目2-1「落實性別平等事項之機制或方法」提及「讓整體志

工性別比例達成單一性別三分之一以上之目標」之用法錯誤，三

分之一原則僅適用於「決策組織」(如委員會、審查會)，以確保

性別多元聲音。一般參與者（如志工）並非決策者，建議調整性

別目標為「每年逐步提升男性志工比例」或「設定年度增加百分

比」。 

4. 大同區公所報告： 

(1) 在評估項目1-1的說明中，相關法規與政策僅列出名稱，建議可以

標明法條。例如提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時，可提

及引用第幾條內容，以利清楚得知計畫依據的法規條文與政策依

循。 

(2) 在評估項目1-3最後提到「不因性別有差異」，建議可以改為「以

促進性別平等為核心」這樣的語句。我們不會有性別歧視或不利

對待，但會針對在某些領域參與較少的性別設計策略，採取積極

措施。例如前面提及志工服務中男性較少，我們希望能促進男性

參與，會想辦法增加男性志工，我們並不會因為男性想當志工就

不讓他來，或女性想當志工就拒絕。 

(3) 前述提及提升男性志工參與部分，鼓勵區公所參考實務案例，觀

察不同類型志願服務（如技術型、顧問型、守望相助隊等）對性

別參與的影響，在未來規劃志工招募機制時，相當具政策參考價

值。 

主席裁示 

請各區修正報告內容如下： 

1、 各區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核心項目與格式應盡量統一，至少包含三

個主要項目： 

(1) 員工性別比例（含主管）：避免將非主管列為主管造成統計偏差

（如調解會秘書非主管）。 

(2) 志工性別比例：建議在報告中呈現志工性別比例。 



委員建議摘要暨裁示事項 

(3) 經費配置與運用：各區公所有關性別預算經費編列應是一致，但

書面呈現方式有差異，請各區參照中正區報告內容予以修正。 

2、 檢視表可同時參考其他區公所彈性補充相關內容，如各區人口特性、

洽公民眾滿意度調查結果、社群媒體（如臉書粉專）追蹤者性別比例

等創新分析。 

七、臨時動議：無。 

八、主席結論： 

(一)各區修正報告請於114年12月31日前完成，送交北投區公所彙整，由委 

    員進行書面建議，提供各區具體修正意見，再彙整送性平辦公室。 

(二)各區114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請於115年1月9日前完成，並 

    送交北投區公所彙整，以利115年第一次會議審查。 

九、散會：下午4時40分。 


